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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各機關人事資料之運用，請確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

相關規定辦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6年6月29日陳情人致本總處人事長信箱電子信件辦

理。

二、邇來有民眾反映，人事人員未善盡妥善處理、使用人事資

料之責，請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轉知所屬人事人員，運用

人事資料時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

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，避免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情事

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、臺灣省政府人事室、福建省政府人事室、臺灣

省諮議會人事室、各直轄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、各直轄市議會

人事機構、各縣市議會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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